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建筑物重置价标准表
	补偿项目
	类别
	房屋特征
	单位
	补偿标准（元）
	备注

	钢筋混凝土结构
	一类
	外墙贴砖、内墙贴墙砖、吊顶天花、地面贴瓷砖；已安装门窗、水电设施。
	平方米
	2050
	按相应类别进行补偿。
基准层高为3米，每增减0.1米，相应增减50元/平方米

	
	二类
	外墙贴砖及抹灰、内墙及天花刷白、地面贴瓷砖；已安装门窗、水电设施。
	平方米
	1950
	

	
	三类
	外墙、内墙及天花未抹灰；未安装门窗、水电设施。
	平方米
	1350
	

	
	四类
	仅浇筑框架部分
	平方米
	750
	基准层高为3米，每增减0.1米，相应增减30元/平方米

	
	阁楼调整
	有固定楼梯，上层高1.8（含）米以上
	平方米
	500
	按阁楼面积计算

	
	
	无固定楼梯，上层高1.8（含）米以上
	平方米
	300
	

	
	
	上层高1.8（含）米以下
	平方米
	150
	

	混合结构
	一类
	外墙贴砖、内墙贴墙砖、吊顶天花、地面贴瓷砖；已安装门窗、水电设施。
	平方米
	1750
	按相应类别进行补偿。
基准层高为3米，每增减0.1米，相应增减50元/平方米

	
	二类
	外墙贴砖及抹灰、内墙及天花刷白、地面贴瓷砖；已安装门窗、水电设施。
	平方米
	1650
	

	
	三类
	外墙、内墙及天花未抹灰；未安装门窗、水电设施。
	平方米
	1050
	

	
	阁楼调整
	有固定楼梯，上层高1.8（含）米以上
	平方米
	500
	按阁楼面积计算

	
	
	无固定楼梯，上层高1.8（含）米以上
	平方米
	300
	

	
	
	上层高1.8（含）米以下
	平方米
	150
	

	砖木结构
	/
	红砖、水泥砖、灰砂砖等砖瓦房
	平方米
	900
	/

	土木结构
	/
	泥砖瓦房
	平方米
	500
	/

	钢结构
	一类
	层高5米（含）以上
	平方米
	1200
	单层（层高每增加0.1米，相应增加20元/平方米）

	
	二类
	层高5米以下
	平方米
	900
	单层

	砖墙铁皮房
	/
	红砖、水泥砖、灰砂砖等墙体，铁皮、玻璃钢波纹瓦等结构顶层；内外墙抹灰，水泥地面。
	平方米
	450
	/

	
	
	有装设的增加
	平方米
	100
	/

	铁皮结构
	一类
	有围蔽
	平方米
	200
	/

	
	二类
	无围蔽
	平方米
	150
	/

	简易棚
	/
	油毡、竹棚类
	平方米
	100
	/

	活动板房
	/
	/
	平方米
	300
	/

	说明：1.补偿标准统一取整。
      2.建筑物主要是指住宅、写字楼、厂房等。
      3.补偿标准不能完全覆盖的，具体补偿实施时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经确认后予以补偿。
      4.包含房屋建筑的前期工程费、建安工程费（含基础工程、主体工程、装修工程、水电安装、飘檐、女儿墙等）、配套设施建设费等费用，但不包含房屋所占用土地使用权价值。





